附件1

 武汉工商学院学生证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对学生学生证的管理,根据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新生入学取得学籍后，由学院辅导员根据取得学籍的人数到学生工作部统一领取空白学生证，发给新生本人填写。新生填写学生证时，必须如实准确填写个人信息，与学籍卡片一致，否则不予办理。学生证经审核并加盖学生证件专用章及学院钢印后方为有效。

学生乘车区间在新生入学时由学生本人根据当时家庭住址如实填写，火车站名应填写家庭住址最近的车站，不得随意填写。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内持学生证到所在学院注册。未按期办理注册手续的，按照《武汉工商学院学生学籍管理条例》和《武汉工商学院专科学生学籍管理条例》处理。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遗失学生证，原则上可以申请补办一次。补办后如再次遗失，根据遗失原因决定是否可以补发第二次。补发的学生证注明“补办”字样。
学生补办学生证，必须到所在学院辅导员处领取并填写《武汉工商学院学生证补办申请表》。填写申请表须说明遗失原因、本人学号、家庭住址、乘车区间（与学籍卡片一致）等基本情况，并贴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一张。申请表经辅导员签字，各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审核，在照片上加盖公章后，另备同底照片一张，由本人到学生工作部办理。第一次补办交工本费和挂失费30元，第二次补办交50元。
学生因毕业或其他原因离校，应将学生证上交学生工作部并盖章注销。
凡因家庭地址变更，需要换发学生证的，应由学生本人申请，附家长工作单位人事部门或家庭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有效证明，到学生工作部办理。办理程序同第五条，交工本费和挂失费10元。
全校补（换）学生证的时间为每年五月下旬和十一月下旬，其余时间不予办理。
学生证是学生个人身份证明的有效证件，仅限学生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抵押和擅自涂改，不得冒用他人学生证从事非法活动，不得在申请补发过程中弄虚作假，严禁一人多证。凡违反上述规定者，一经发现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关处罚。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专科和预科学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